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

括但不限于服务所需服务计划、设计、组织、实施、验收、设备设施、劳务、安

全、保险、工人工资、福利待遇、交通、培训、住宿、就餐、保洁、洗涤、劳保

用品、日用消耗品、所需工具及耗材、工人体检等所有为完成服务而需要合理支

出的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

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供应商应充分

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1.3 供应商必须仔细阅读本采购文件的全部条文。对于采购文件中存在的任

何含糊、 遗漏、相互矛盾之处，或是对于采购范围的界定和采购内容的要求不

清楚，认为存在歧视、限制的情况，供应商应按照供应商须知的规定向采购代理

人寻求书面澄清。 

1.4 供应商所报服务的技术指标应符合本章技术规范的要求，若有偏差须在

响应文件技术标书《技术条款偏离表》中予以说明；若没有，应注明“无偏离”

字样。若没有填写《技术条款偏离表》，即视为供应商声明其所报服务的技术指

标完全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但磋商小组有权据此就技术标书中实际不响应部分

作出废标的决定。 

1.5 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

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  

1.6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中标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2. 服务要求（包括附件等） 

2.1 招标项目设计理念要求 

该方案要充分体现学校的文化特色，办学理念。要有机联系学校的建筑特色、

周边环境特色、地域特色等，对校园文化进行提炼、整合、规划，并精心设计策

划，形成学校自身特有的校园文化风格。精炼办学理念，丰富办学理念内涵，提



升校园环境，打造学校形象，促进学校发展特色教育。 

★2.2 招标设计内容要求 

（一）理念识别系统设计(MI) 

分别提炼莱西市姜山中心中学、莱西市姜山中心小学的校园文化理念。 

1.学校基本理念规划 

1.1 学校核心办学理念 

1.2 校训、校风、教风、学风 

(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VI） 

logo 校徽、宣传系统、导视系统的设计。 

1.学校校徽、校旗 

2.校徽释义设计说明 

3.学校办公形象应用规范 

4.铭牌 

5.学校各班级牌、办公室牌 

上述内容只提供设计服务。 

(三)环境文化设计（EI） 

景观文化（雕塑、小品）、大厅文化、走廊文化、功能室文化、教室文化、

图书阅览室等充分体现 MI和 VI 

莱西市姜山中心中学环境文化设计包含： 

1.校园功能区块规划（设计合理、展示校园文化特色） 

2.校园楼名规划（贴切校园主题文化） 

3.楼层导视系统及楼层规划（适合校园主题文化） 

4.校园路名、路牌规划（适合校园主题文化） 

5.校门口校名景观石设计（简洁大气） 

6.校门口外宣传栏(对外宣传学校公示信息以及党建文化等) 

7.雕塑景观小品设计（贴切校园文化） 

8.连廊整体规划设计方案（贴切校园文化、展示学校风采） 

9.大厅文化设计方案（以学校文化理念为载体，打造特色学校文化，贯穿楼

层文化， 

以及学校三风一训） 

10.教学楼各楼层文化（通过组合展示，打造文化长廊，紧扣学校主题文化） 

11.楼梯及楼梯角文化设计方案（打造特色读书角） 

12.教室文化（简洁适用） 

13.实验楼楼层文化（贴切楼宇文化内涵） 



14.图书阅览室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现代舒雅、营造读书氛围） 

15.餐厅文化（舒心就餐环境） 

16.体育馆文化（活跃体育氛围） 

莱西市姜山中心小学环境文化设计包含： 

1.校园功能区块规划（设计合理、展示校园文化特色） 

2.校园楼名规划（贴切校园主题文化） 

3.楼层导视系统及楼层规划（适合校园主题文化） 

4.校园路名、路牌规划（适合校园主题文化） 

5.校门口校名景观石（简洁大气） 

6.校门口外宣传栏(对外宣传学校公示信息以及党建文化等) 

7.雕塑景观小品设计（贴切校园文化） 

8.各连廊整体规划设计方案（贴切校园文化） 

9.大厅文化设计方案（以学校文化理念为载体，打造特色学校文化，贯穿楼

层文化， 

以及学校三风一训） 

10.教学楼各楼层文化（通过组合展示，打造文化长廊，紧扣学校主题文化） 

11.楼梯及楼梯角文化设计方案（打造特色读书角） 

12.各功能室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现代舒雅、营造功能氛围） 

13.教室文化（简洁适用） 

14.体育馆文化（活跃体育氛围） 

★2.3 方案成果要求 

2.3.1设计方案 

（1）包含理念识别系统设计(MI)及解说 

（2）包含视觉识别系统设计（VI）及解说 

（3）包含环境文化设计（EI）及解说 

2.3.2设计图纸： 

（1）包含平面效果图、重要位置立体效果图 

（2）包含效果图设计思路、设计初衷讲解。 

2.4 项目实施预算 

应分项标明价格、数量、规格、工艺材质等影响价格的因素 

2.5 施工要求 

2.5.1施工材料、工艺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及保证节能环保要求； 

2.5.2自主报价的主要材料应在投标文件中报价格、材质、等级标准。 

2.5.3中标单位负责布展区域的协调、清障清理工作，费用已经包含在投标



报价中。 

2.6其他 

本项目供应商自行踏勘现场，踏勘费用自行承担，根据现场踏勘情况作出设

计方案。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9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内容。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服务完成并通过验收后，付至合同额的 40%；验收之日起一

年后，付至合同额的 70%,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余款。 

3.4 服务成果验收：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

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若设计服务未达到验收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

立即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采购人有权不支付任何费

用。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本项目质保期不低于 2年。 

3.6 服务保障 ：成交投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  

4. 磋商小组根据与投标人谈判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

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  无 

□ 有，内容如下：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